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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制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发[2024]26 号文件《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

达《国徽》等 32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受工信部

委托，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摩托车分技术委员会牵头组织标准起草工作，天津内燃

机研究所（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承担《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制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国家强制性标准修订工作，项目计划编号：20241854-Q-339。 

工作组成员单位包括：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江门大长江集团有

限公司、中检西部检测有限公司、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春风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隆鑫机车有限公司、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新大洲本田摩托（苏州）有限公司、厦门厦杏摩托有限公

司、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湖北航特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赛福汽车制动有限公司等多家检测机构、整车企业和

零部件企业。 

(二) 编制过程 

2024 年 9 月，《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制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国家标准修订项目工

作组制动标准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会议对标准的修订背景、参考法规和标准、标准文稿及主

要技术问题进行介绍和讨论。参考 UN Regulation No.78、UN GTR No.3和 REGULATION (EU) 

No.168/2013的相关规定，对拟修订内容的具体要求进行了介绍，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

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制动系统的特性、制动系统电磁兼容性的要求、紧急制动信号的要求、

防抱死制动系统关闭的要求、制动灯点亮的要求、复合电子控制系统的要求、防抱死制动系

统试验和性能要求的适用范围、具有驾驶员可选择防抱死制动系统模式的要求、防抱死制动

系统出现电气故障后的制动性能要求以及型式扩展的要求等内容。项目工作组成员对上述拟

修订内容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和确认，并根据工作组要求在会后对修订内容给出意见反馈和完

成相关试验验证。 

2024年 11月，《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制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国家标准修订项目工

作组制动标准研讨会在杭州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

针对工作组成员的意见反馈和验证试验结果进行了汇总和分析。并在持续跟踪汇总《公告》

摩托车产品申报情况的基础上，对两轮摩托车和电动两轮摩托车产品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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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并向工作组成员进行了分享和说明。本次会议防抱死制动系统

配套企业对摩托车安装 ABS系统情况和供应能力进行了介绍，并对标准中涉及 ABS系统的修

订内容给出了意见和建议。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结合《公告》产品管

理要求，对标准中拟增加的型式扩展部分进行了说明。工作组成员对修订内容进行了针对性

的讨论，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修订内容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2024年 12月，《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制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国家标准修订项目工

作组制动标准研讨会在厦门召开第三次工作会议。本次会议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天津摩托车

技术中心）汇总了工作组成员单位提出的制修订意见，对两轮摩托车和电动两轮摩托车产品

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的要求及型式扩展要求进行了再次确认，并对标准修订编制说明进行了

讨论和确认。经过认真讨论和交流，对《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制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标

准文稿的技术内容作了最终确认，并由牵头起草单位对标准文本作进一步修改后形成标准征

求意见稿，提交摩托车分标委秘书处。 

二、 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一) 编制原则 

1.1 本标准的修订参考 ECE R78《关于 L1、L2、L3、L4和 L5类车辆制动核准的统一规定》，

关注并充分考虑全球技术法规的最新进展； 

1.2 参考各国家和地区对两轮摩托车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ABS）和联动制动系统（CBS）的

管理政策，并结合国内行业现状、产业链供应情况及经济形势，对我国两轮摩托车安装高级

制动系统的要求进行了完善； 

1.3 新标准实施后，GB 20073-2018的相关要求将不再适用。 

(二)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2.1 适用范围 

文件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制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内燃机驱动、电力驱动和混合动力（电动）驱动的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本文件不适用于残疾人用车、越野摩托车。 

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与GB 20073-2018相比，增加GB 7258《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T 5359.1《摩

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 第1部分：车辆类型》、GB/T 20076《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发动

机最大扭矩和最大净功率测量方法》、QC/T 792《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驱动用

电机及其控制器》标准。 

2.3 术语和定义 

与GB 20073-2018相比，修改了L类车辆定义依据标准，增加了防抱死制动系统关闭、促

动、制动信号、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统和自动控制制动的术语和定义。 

2.4 制动系统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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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GB 20073-2018相比，修改了两轮摩托车的特殊要求。其中，结合欧盟REGULATION (EU) 

No 168/2013法规中针对两轮摩托车安装高级制动的要求以及我国燃油摩托车发动机排量和

净功率的对应关系，修改了内燃机驱动两轮摩托车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和联动制动系统的要

求。由原来的“发动机实际排量大于150 mL且小于等于250 mL的两轮摩托车，应安装防抱死

制动系统或联动制动系统；发动机实际排量大于250 mL的两轮摩托车，前、后轮均应安装防

抱死制动系统。”调整为“发动机实际排量大于125 mL且小于等于150 mL的两轮摩托车，应

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或联动制动系统，对于发动机实际排量大于150 mL的两轮摩托车，应安

装防抱死制动系统。” 

对于电力驱动两轮摩托车，根据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中对于摩托

车和轻便摩托车的分类要求，以电机功率4kW作为为划分界限，同时结合行业实际情况对电

力驱动两轮摩托车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和联动制动系统提出要求。即，“电机持续功率大于

2.0 kW且小于等于4.0 kW的两轮摩托车，应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或联动制动系统；电机持续

功率大于4.0 kW的两轮摩托车，应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 

对于采用混合动力（电动）驱动系统的两轮摩托车，若发动机排量处于内燃机驱动两轮

摩托车的安装要求范围内，则应符合内燃机驱动两轮摩托车的安装要求；若电机持续功率处

于电力驱动两轮摩托车的安装要求范围内，则应符合内燃机驱动两轮摩托车的安装要求；若

上述两者存在安装要求的差异，应符合两者中较严格的安装要求；对于发动机实际排量和电

机持续功率均不在上述要求范围内的，则应符合“根据GB 20076-2021第8章测试得到的最大

功率大于2.0 kW且小于等于4.0 kW的两轮摩托车，应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或联动制动系统；

根据GB 20076-2021第8章测试得到的最大功率大于4.0 kW的两轮摩托车，应安装防抱死制动

系统。”。 

2.5 制动系统电磁兼容性 

与GB 20073-2018相比，明确了防抱死制动系统以及具有自动控制制动、复合电子控制

系统的制动系统的电磁兼容性应满足GB 34660的要求。 

2.6 紧急制动信号 

与GB 20073-2018相比，增加了紧急制动信号的要求。若车辆具有紧急制动指示功能，

紧急制动信号的发出和解除应符合标准中对应条款的要求。 

2.7 防抱死制动系统关闭 

与GB 20073-2018相比，增加了关闭防抱死制动系统以及仅关闭后轮防抱死制动系统的

要求。涉及骑行模式、操作方式、信号装置和禁止失效破坏等方面的要求。 

2.8 制动灯点亮 

与GB 20073-2018相比，增加对装有自动控制制动和/或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统的车辆在规

定行驶条件下，制动灯信号的发出、保持、避免闪烁和被抑制的要求，并明确当减速度由发

动机制动、空气或滚动阻力和/或道路坡度产生时，不应产生制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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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防抱死制动系统试验和性能要求 

与 GB 20073-2018 相比，修改了适用范围、增加了具有驾驶员可选择防抱死制动系统模

式的要求、增加了 L2、L4和 L5类摩托车防抱死制动系统出现电气故障后的性能要求。 

2.10 复合电子车辆控制系统安全方面的特殊要求 

与GB 20073-2018相比，增加复合电子车辆控制系统在安全方面的文件、故障策略及确

认的特殊要求。该要求适用于所有复合电子控制系统的安全方面，该系统提供或构成了包括

利用制动系统实现自动制动的制动功能的部分控制传输。装有该类系统的制动系统，在进行

试验时不应关闭该系统。 

2.11 型式扩展要求 

与GB 20073-2018相比，增加型式扩展要求。涉及车辆制造企业、车辆类别、驱动方式、

发动机型式、驱动电机产品名称代号及性能参数代号、离合器型式、变速器挡位数和各级总

传动比、厂定最大总质量、整备质量、各轴的质量分配、最大设计车速、轮胎型号、制动系

统、防抱死制动系统、驻车制动系统、自动控制制动系统、电力再生式制动系统、和复合电

子车辆控制系统等内容。 

三、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四、 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新版制动标准和欧洲 ECE R78、美国 FVMSS 122的试验方法和限值要求基本一致。参考

欧盟 EU 168/2013法规和我国实际情况制定两轮摩托车制动系统的特殊要求。 

五、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 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对于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车型，自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 

对于已获得型式批准的车型，自标准实施之日起第 25个月开始执行。 

七、 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本标准的实施监督管理部门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

部令第50 号），通过《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

品进行准入管理。本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纳入该管理体系，由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据本标准

对相关产品进行准入管理，并依法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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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

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工信部发布的《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管理办法》中也明确提出，“工业

和信息化部通过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确认车辆生产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是否符合一致性

要求，是否符合国家政策和管理规定以及强制性标准、法规要求”。 

八、 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部分技术条款与国际标准或者与有关国际标准技术要求不完

全一致，且本标准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依据《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与世界

贸易组织的要求，需要进行WTO/TBT 通报。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全部替代 GB 20073-2018《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制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十、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十一、 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标准涉及由内燃机驱动、电力驱动和混合动力（电动）驱动的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十二、 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